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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04089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6
樓
承辦人：温宛頤
電話：02-25626551轉10
電子信箱：taipei256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國字第11530408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國中小教育階段非學補助-申請表、臺北市國中小教育階段非學補助-成果

報告、實際支用明細表(局款)、收支結算表(部款)各1份 
(41755077_1153040879_1_ATTACH1.odt、41755077_1153040879_1_ATTACH2.
odt、41755077_1153040879_1_ATTACH3.ods、41755077_1153040879_1_ATTACH4.
ods)

主旨：有關「114學年度推動實驗教育計畫」之國中小教育階段

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弱勢學生學習資源與輔導資源補助一

案，請轉知設籍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實驗教育機構、

團體與個人自學生，並請依限函報相關資料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年10月21日修正公布之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補助推動實驗教育要點」規定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114年11月1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583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獲得更多學習與輔導資

源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自114學年度起新增國中小教

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弱勢學生之補助經費，至補助

對象、項目及基準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補助對象包含個人實驗教育及參與機構團體實驗教育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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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小教育階段學生並具以下身分其中一項：

１、低收入戶學生。

２、中低收入戶學生。

３、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。

４、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學生。

(二)補助項目：

１、依學生實際學習需求，取得實驗教育相關學習資源

（學生參與實驗教育相關多元適性、自主學習等課

程，或結合專業學習場域或專家教學進行實習活動所

需之經常門經費）。

２、學生輔導法規定以外相關輔導資源（學生參與學生輔

導法所定措施以外之專業輔導人員使用，或規劃如藝

術治療、心理諮商等各類助人療癒活動所需之經常門

經費）。

(三)補助基準：每學年每生最高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萬2,000 

元，或按實際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月份比例計算

（例：執行實驗教育期程為1學期，補助金額為6,000

元。）

(四)補助樣態：本案補助項目為學校或實驗教育機構以外學

習資源及學生輔導法規定以外輔導資源，提供例示如

下：

１、可補助樣態之例示：

(１)特教生所需額外自費的職能治療或物理治療課

程。

(２)助人療育課程、身心舒壓活動或工作坊等。
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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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因實施輔導或學習所需額外衍生之相關教材、教具

或所需相關學習票券，例如：博物館門票、展覽門

票等類此票券。

(４)實驗教育團體之學費亦屬可補助範圍。

２、不可補助樣態之例示：

(１)一般學校、實驗學校及實驗教育機構辦理之活

動。

(２)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所定短期補習教育開立之單

據。

(３)倘線上付費教學平台（如：Amazing talker、

Tutor abc、Speak等平台）之單據係屬上開短期補

習教育，亦不列入補助範疇。

(４)非屬學習資源或輔導資源之支出，如交通費、住宿

費等，不得補助。

(五)本案每人每年以申請1次為限，申請人應向設籍學校提出

申請，並於申請時一併檢附經費執行成果報告供備查；

經費執行期程自114年8月1日至115年6月30日止。

(六)本案補助經費相關憑證及單據，原則採就地核銷方式辦

理；申請人應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設籍學校申請核

銷，相關作業由設籍學校依其內部行政及主計作業規定

辦理。

(七)設籍學校請於115年7月15日前，彙整成果報告電子檔

（PDF格式）函報本局，並提供「收支結算表及實際支用

明細表」正本，郵寄至「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

（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6樓）國小業務承辦人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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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」。本案後續核撥及結報作業，將依教育部補助及委

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。

(八)本案補助項目為學校或實驗教育機構以外之學習資源、

輔導資源，是以，非屬「學習資源或輔導資源」者，不

予補助。倘申請人獲補助後，於核定補助期間內喪失補

助資格，應按實際參與月份之比例計算結餘款，所餘款

項視為未執行項目，應按補助比率繳回。

三、有關經費撥付與核銷說明如下：

(一)部款（補助76%）（子目代碼：RA4316）：請各校於115

年7月15日（星期三）前將核章後之「收支結算表」送局

辦理核銷事宜，以利撥款。

(二)局款（補助24%）：經費採就地審計方式辦理，原始憑證

留校備查，遲至115年7月15日（星期三）前，提供核章

後之實際支用明細表，以利撥款。

(三)提供申請表件及成果報告各一式，亦可至本市實驗教育

創新發展中心網站/非學專區/表件下載區下載，請設籍

學校轉知個人自學生（具有補助身分學生之申請人），

在期程內依規定提出申請。

四、倘有疑問請洽本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，國小業務承辦

温老師，電話：（02）25626550分機10、國中業務承辦劉

老師，電話：（02）25626550分機11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
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

副本：台灣蒙特梭利國際實驗教育、程新蒙特梭利實驗教育、宜家蒙特梭利實驗教育、
嘉禾書院、加丰博雅國際學苑、志道書院、展賦行動學苑、黑羊計畫、愛騰共學
團、愛蒙蒙特梭利實驗教育、明日實驗教育、寰宇蒙特梭利實驗教育團體、五明
國際學苑、國際台北蒙特梭利小學堂、An Acton Academy、繁星雙語蒙特梭利實
驗教育團體、健康扎根、CHES國際實驗教育、臺北市史代納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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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長華國際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濯亞國際學院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
同心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無界塾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青禾華德福實驗
教育機構、臺北市華砇國際數位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VIS世界改造實驗室實驗
教育機構、臺北市哈柏露塔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新主流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
小實光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葉學堂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陪伴者實驗教育機
構、臺北市珍古德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羽白群學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關渡華
砇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樂之學苑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宸恩實驗教育機構、臺
北市華藏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昶心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、LIFT臺北市台北法
國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新視野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旭日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
市滿兒圓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身生實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5IN國際實
驗教育機構、臺北市聖類思實驗教育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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